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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表單僅供參考，因屬未通過審議之表單，請勿外流。 

108 年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彈性薪資積點表(修正初版) 

【類別 A-產學合作及應用研究績效類】 

108 年 3 月 26 日修正版(未通過) 

申請人  
員工

編號 
 職級  單位 系所(中心) 

聯絡方式 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 

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電子信箱： 

基本資格：近三年至少有一件產學合作計畫或研究專題計畫(有管理費)之專任教師即符合基本資格。 

指標項目 

(三年內績效 

105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) 

得點數 佐證資料/可對應系統 

承辦單位/業務

承辦人/連絡電

話 

A-1 教師承接政府部門計畫案、產學計畫案

及技術服務案，累計總金額÷30 萬=點數(四

捨五入取小數點一位)，點數上限 40 點。 

說明： 

1. 本案計畫須學校名義申請。 

2. 計畫有共同主持人，且佐證文件無經費

分配者，則總主持人金額=計畫總經費

80%；共同主持人金額=計畫總金額

20%。 

3. 承上，若有數位共同主持人，且佐證文件

無經費分配者，則共同主持人金額=計畫

總金額20%÷共同主持人人數。 

4. 若為多年期計畫則依年度比例核算，計

畫若跨年度以起始時間為標準。 

 

1. 技專校院校務資料庫(表 1-

8 教師承接政府部門計畫

案、產學計畫案及技術服

務案資料表)。 

2. 提供計畫核定經費證明文

件。 

 

1. 研究發展處

學術服務組

( 黃 雅 鈴
5028) 

2. 國際產學服

務處(張淑芬
5031) 

3. 國際產學服

務處智財技

轉組(許哲維

5445) 

A-2 產學技術移轉累計金額(含科技部先期

技轉金)÷10 萬，點數上限 21 點。 

說明： 

1. 技術移轉須學校名義。 

2. 若有數位共同計畫主持人(校外人士不列

入計算)，請計畫主持人提具技轉金額分

配比例表，若未提供則依人數均分金額

(佐證資料請註明校外人士以便扣除)。 

 

1. 技專校院校務資料庫(表 1-

16 教師技術移轉或授權資

料表) 

2. 提供合約書影本或證明文

件 

國際產學服務處

智財技轉組 (陳

羿潔 5933) 

A-3 師生創業(教師認股至少 8%)，師生創業

點數分配表： 

說明： 

公司設立完成

且資本額 10

萬以下 

1 點/家，資本額每增

加 10 萬加 1 點(上限

20 點) 

公司登記地設

立.於學校完成

5 點資本額每增加 10

萬加 1 點(上限 25 點) 

 

請提供設立證明。 國際產學服務處

智財技轉組 (許

哲維 5445) 

本表請隨佐證資料裝訂，並置於書冊最前頁，謝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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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資本額 10

萬以下 

說明: 

若有數位教師為同一家創業，點數則以等比

例分配或請老師提供比例分配表。 

A-4師生創業團隊(教師認股至少 8%)成功募

集天使投資資金，累計募集資金÷10 萬=點數

(四捨五入取小數點一位)，點數上限 25 點。 

說明: 

若有數位教師為同一家創業，點數則以等比

例分配或請老師提供比例分配表。 

 

募資成功佐證資料 國際產學服務處

智財技轉組 (許

哲維 5445) 

A-5師生新創公司(教師認股至少 8%)營業額

成長率(僅採計公司成立 5 年內之績效)或回

饋金點數擇高者認列(點數上限 20 點)。 

營

業

額 

50~100 萬以下 5 點/年 

100 萬以上未滿 200 萬元 6 點/年 

200 萬以上未滿 300 萬元 7 點/年 

300 萬以上未滿 400 萬元 8 點/年 

400 萬以上未滿 500 萬元 9 點/年 

500 萬以上 10 點/年 

回

饋

金 

累計回饋金額÷1 萬=點數(四捨五入

取小數點一位)。 

說明: 

若有數位教師為同一家創業，點數則以等比

例分配或請老師提供比例分配表。 

 

401 報表或其他相關可佐證資

料 

國際產學服務處

智財技轉組 (許

哲維 5445) 

A-6 輔導廠商進駐本校，實體進駐每案 2 點；

虛擬進駐每案 1 點，點數上限 8 點。 
 

提供聘書影本或證明文件 國際產學服務處

(張淑芬 5031) 

A-7 專利權（獲證） 

所有權人須為國立虎尾科技大學，原則以第

一作者為認列標準，如所有權人有提供比例

分配表，則依比例分配。 

專利項目 點數/件 

國外專利 6 點/件 

國內發明 4 點/件 

國內新型 2 點/件 

設計專利 1 點/件  
 

 

1. 技專校院校務資料庫(表 1-

12 教師專利/新品種資料

表)。 

2. 提供專利證書影本或證明

文件 

研究發展處 

(簡巧玳 5030) 

A-8 教師期刊論文，發表單位須為國立虎尾

科技大學，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為認列標

準，點數上限 20 點。 

論文項目 點數/篇 備註 

SCI、SSCI、
TSSCI 

2 點/篇 

二者

累計

點數

至多

20 點 
EI 1 點/篇 

 

1. 技專校院校務資料庫(表 1-

10 教師研討會論文資料

表)。 

2. 提供論文集頁碼或研討會

議程。 

研究發展處 

(簡巧玳 5030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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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

1. 如教師為第一作者且為通訊作者，則該

篇得點數為滿點。 

2. 如第一作者及通訊作者分別為校內教

師，則平均分配點數(÷2)。 

A-9 教師研討會論文，發表單位須為國立虎

尾科技大學，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為認列

標準，點數上限 10 點。 

研討會類型 點數/篇 備註 

國際研討會 1 點/篇 二者累積

點數至多

10 點 
國內研討會 0.5 點/篇 

說明： 

1. 研討會類型將依舉行國家為分類依據。 

2. 如教師為第一作者且為通訊作者，則該

篇得點數為滿點。 

3. 如第一作者及通訊作者分別為校內教

師，則平均分配點數(÷2)。 

 

1. 技專校院校務資料庫(表 1-

10 教師研討會論文資料

表)。 

2. 提供論文集頁碼或研討會

議程。 

研究發展處 

(簡巧玳 5030) 

產學合作及應用研究績效 

總    計 
  

*單一績效於該類別內不得填列於多項指標項目內，請申請教師依合適且有利之指標進行填報。 

以上填具資料均屬實，如有不實，願負一切責任並取消申請資格，申請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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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 年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彈性薪資積點表(修正初版) 

【類別 B-教師教學績效類】 

108 年 3 月 26 日修正版(未通過) 

申請人  
員工

編號 
 職級  單位 系所(中心) 

聯絡方式 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 

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電子信箱： 

基本資格：近三年教學評量成績平均達 3.5(含)分以上(需檢附證明)之專任教師即符合基本資格。 

教師面(教師增能) 

指標項目 

(三年內績效 

105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) 

得點數 佐證資料/可對應系統 

承辦單位/業務

承辦人/連絡電

話 

B-1 教師公開發行具國際標準書號（ISBN）

之教學專書著作，中文著作每案 5 點，英文

著作每案 8 點，合著時依合著人數平均計點

(點數/合著人數)(至多 16 點) 

註：上述點數採計項目不含技術報告、編譯

專書、再版及再刷書籍、論文集等非屬原創

性專書) 

 

教師學術歷程(技專院校資料庫

表 1-11)教師發表專書(含篇章)

及其他著作 

*專書類別需為「紙本」，且屬(非

篇章)類。 

*再版及再刷書籍不列入填寫。 

(教師自填)各系

所、各學院、研

究發展處 /簡巧

玳助理 5030 

B-2 教師取得政府機關所核發之乙級以上

證照(乙級每張 2 點、甲級每張 4 點，至多

8 點) 

 

教師學術歷程(技專院校資料庫

表 1-2-2)教師相關證照(技專資

料庫) 

(教師自填)各系

所、各學院、人

事室 

B-3 教師擔任教學工作坊、師生教學成長相

關教育訓練之主講人(每場 1 點，至多 6 點) 

註：引言人、與談人及會議主持人等不屬之。 

 

教師學術歷程(技專院校資料庫

表 1-7)教師學術/專業活動資料

表 

(教師自填)各系

所、各學院、研

究發展處 /簡巧

玳助理 5030 

B-4 教師參與國內外教學研習活動(國內每

場 0.5 點、國外每場 1 點，至多 3 點) 
 

教師學術歷程(技專院校資料庫

表 1-7)教師學術/專業活動資料

表 

*種類下拉為「研習」，並須填寫

研習證書字號，非「學術研討

會」、「作品發表會(含展覽)」。 

*「研習」之定義-指配合組織發

展或促進個人自我發展，用以

增進專業技能、學識及汲取經

驗，由各機關(構)學校選送或個

人自行申請參加學術或其他機

關(構)學校所召開的課程或會

議。研習需與教師之教學、研

究、服務有相關性。 

(教師自填)各系

所、各學院、研

究發展處 /簡巧

玳助理 5030 

B-5 教師參與教育部廣度研習每場 0.5 點；

深度實務研習每案 1 點；深耕服務每案 3
 

1. 技專院校資料庫表 1-17 教

師已完成半年產業研習或

研究資料表(深耕服務) 

教學發展中心 /

張 曼 萱 助 理
5905 

本表請隨佐證資料裝訂，並置於書冊最前頁，謝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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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；本校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每案 3 點(合

計至多 3 點) 

2. 技專院校資料庫表 1-18 教

師產業研習或研究進行中

資料表(深度實務研習) 

B-6 教師獲得教育部或政府部門教學相關

表揚榮譽(每案 2 點，至多 6 點) 
 

教師學術歷程(技專院校資料庫

表 1-13 教師獲頒獎項與榮譽) 

*以「校外」為主。 

*獲獎項目不包含支領彈性薪

資、教師指導學生獲獎等項目。 

*入圍者不予採計 

(教師自填)各系

所、各學院、研

究發展處 /簡巧

玳助理 5030 

B-7 教師(非主管)執行教育部補助教學相關

計畫，點數依計畫金額採計，計畫總主持人

之點數採單一計畫額度 100%計算；共同主

持人之點數採單一計畫額度 50%計算，後加

總已採計後之計畫總額度(即計畫累積總金

額)÷15 萬=點數(四捨五入取小數點一位)，

點數上限 30 點。 

說明： 

1. 計算流程說明： 

(1) 教師為計畫主持人者：單一計畫總額
x1 

(2) 教師為共同主持人者：單一計畫總額

x0.5 

(3) 該教師參與之計畫因其身分差異經

(1)及(2)個別計算後，加總各計畫累

積總額÷15 萬=點數(四捨五入取小

數點一位)，點數上限 30 點 

2. 計畫若屬跨年度計畫以起始年度為標準

採計。 

 

全校計畫管理系統 

*新增共同主持人欄位 

研究發展處 -學

服組 /黃雅鈴助

理/5028 

許 美 瑤 助 理
/5026 

B-8 教師執行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

計畫主持人(每案 6 點)、共同主持人(每案 3

點)；執行校內補助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教

師(每案 2 點)。 

 

1.全校計畫管理系統(教育部補

助案) 

*新增共同主持人欄位 

2.【新增】教師學術歷程-教學精

進相關計畫(校內補助案) 

通過計畫者依全

校計畫管理系統

為主。 

校內補助案 -教

學發展中心 /柯

雅羚助理 5123 

教學面(教學精進) 

B-9 教師指導學生參與全國性運動競賽， 

(分組別，每項組別 1 點，至多 6 點)，若獲

得前三名(含金牌、銀牌、銅牌)及前八名或

佳作(含)以上等級，加記點數方式如下(至多

30 點)： 

(若有數位教師，點數以等比例分配) 

名

次 
一 二 三 

前八名或佳作

(含)以上等級 
破大會紀錄 

獎

牌 

金

牌 

銀

牌 

銅

牌 

點

數 

4

點 

3

點 

2

點 
1 點 4 點 

以上以每項獲獎名次計 

籃球、排球、棒球等團體項目記點以 2 倍計算。 

 

1. 教師學術歷程-指導學生參

與競賽獲獎 

2. 4-8-1 學生參與競賽資料表 

3. 4-8-4學生參與競賽、論文出

版等成效統計表 (教師自填) 

各系所、各學院、

研究發展處實習

組 /邵子芳助理
50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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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如為特殊獎項，請出示同等獎項之證明

文件。如無，則以佳作等級認列之。 

B-10 教師指導學生專題榮獲全國性競賽獎

項，獲得前三名(含金牌、銀牌、銅牌)及前

八名或佳作(含)以上等級，記點方式如下(至

多 18 點)： 

(若有數位本校教師，點數以等比例分配) 

名

次 
一 二 三 

前八名或佳作(含)以上等級 
獎

牌 

金

牌 

銀

牌 

銅

牌 

點

數 

3

點 

2

點 

1

點 
0.5 點 

以上以每項獲獎名次計 

註：如為研討會發表或投稿所獲之論文獎則

不予採計。 

註：如為特殊獎項，請出示同等獎項之證明

文件。如無，則以佳作等級認列之。 

 

1. 教師學術歷程-指導學生參

與競賽獲獎 

2. 4-8-1 學生參與競賽資料表 

3. 4-8-4學生參與競賽、論文出

版等成效統計表 

B-11 教師指導學生專題榮獲國際性競賽獎

項(競賽參與國家數須達六國以上)獲得前

三名(含金牌、銀牌、銅牌)及前八名或佳作

(含)以上等級，記點方式如下(至多 24 點)： 

(若有數位本校教師，點數以等比例分配) 

名

次 
一 二 三 

前八名或佳作(含)以上等級 
獎

牌 

金

牌 

銀

牌 

銅

牌 

點

數 

7

點 

5

點 

3

點 
1.5 點 

以上以每項獲獎名次計 

註：如為研討會發表或投稿所獲之論文獎則

不予採計。 

註：如為特殊獎項，請出示同等獎項之證明

文件。如無，則以佳作等級認列之。 

 

1. 教師學術歷程-指導學生參

與競賽獲獎 

2. 4-8-1 學生參與競賽資料表 

3. 4-8-4學生參與競賽、論文出

版等成效統計表 

B-12 教師擔任學生校外實習指導老師，輔

導學生完成校外實習(每學期每位學生 0.5

點，至多 6 點) 

 

*新增表單，實習組檢核 各系所、各學院、

研究發展處實習

組 /邵子芳助理
5022 

B-13教師指導學生完成碩士論文每案 1點、

共同指導每案 0.5 點，博士論文每案 3 點、

共同指導每案 1.5 點(至多 6 點) 

 

1. 教師學術歷程(研究所論文

指導) 

2.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博碩士

論文系統 

圖書館 /曾儀婷

助理 5044 

B-14 教師指導學生通過科技部大專學生參

與專題研究計畫（每案 4 點） 
 

【新增】教師學術歷程 

 

 

B-15 教師(非主管)協助招生相關工作(國內

每案 0.5 點、國外每案 1 點，至多 6 點) 
 

教師學術歷程(協助招生工作) 教務處招生業務

組 /沈清華助理
2912 

B-16 教師邀請業界師資參與協同教學，並

以實務實作課程為主軸進行教授(每課程

0.5 點，至多 3 點) 

 

表 3-7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課程

明細表。 

 

教務處 /曾榮淙

助理 510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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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-17 教師開設證照、產學訓與產攜教學、

創新創意創業等課程(每課程 1 點，至多 6

點) 

註：證照班課程以研發處補助通過之證照班

為主。 

註：創業課程以三創學程項下認可之課程為

主。 

 

1. 產學訓、產攜、創新創意創

業課程-教務整合平台(課程

查詢) 

2. 證照班-研發處電子表單 

1. 證照班-研發

處/曾富敏助

理 3137 

2. 創業課程-三

創辦公室/邱

鈴 驊 助 理
5722 

B-18 教師製作「磨課師」級數位學習內容

(每課程 6 點)： 

(1) 獲有教育部磨課師相關計畫補助之磨課

師課程並進行線上授課者(為本校校級

計畫由教師主導獲得或參與計畫中課程

製作與受課)。 

(2) 依本校「磨課師(MOOCs)實施要點」參

與校內磨課師教材製作，教材內容符合

智慧財權規範，並有上架至國內公開之

磨課師平台並進行線上授課者。 

 

線上瀏覽網址及磨課師課程後

台統計資料(須具備統計起訖日

期) 

 

預計於教師學術

歷程新增填報資

料表格 /教學發

展中心 /陳哲彰

助理 5925 

B-19 教師依據本校遠距教學課程要點規

範，開授遠距教學課程，且於彈性薪資認定

期間完成下列指標者： 

(1) 遠距課程完成授課後，該課程自評報告

書已通過系課程委員會，每課程 2 點。

(通過當年度計算) 

(2) 遠距課程完成授課後，該課程進行教育

部遠距教學認證： 

A. 完成教育部認證資料報部送件者，每

課程 6 點(報部當年度計算) 

B. 檢送課程通過教育部認證，每課程加

計 6 點(通過當年度計算)。 

 

1. 遠距課程自評報告書及系

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

2. 課程認證報部函送公文 

3. 課程認證相關佐證資料 

預計於教師學術

歷程新增填報資

料表格 /教學發

展中心 /陳哲彰

助理 5925 

B-20 教師參與校級計畫中適性學習彈性學

分課程方案，如微學分課程、深碗課程、自

主學習課程，打破教學與學習的界線，發展

具深度及廣度之教學方案(每課程 1 點，至

多 6 點) 

註：以上課程需經教務處認列，且具學分者。 

 

1. 深碗課程-教務整合平台(課

程查詢) 

2. 微學分課程、自主學分課程

-e-care 系統 

教務處 /蘇郁婷

助理 5917 

B-21 教師參與校級計畫中教學創新，如創

新教材教法、創新實務實作教學法、翻轉教

學、教師社群、PBL 教學、設計思考、師徒

制教學、跨領域教學等(每課程 1.5 點，至多

27 點) 

 

【新增】教師學術歷程-教學精

進相關計畫 

教學發展中心 /

黃 資 雅 助 理

5124、曾盈禎助

理 5257 

B-22教師開設專業全英文授課課程(每學期

每課程 2 點，至多 6 點) 
 

1. 教務整合平台(課程查詢) 

2. 教務處教學業務組全英文

授課課程表 

教務處教學業務

組 /林怡君助理
5113 

教師教學績效 

總    計 
  

*單一績效於該類別內不得填列於多項指標項目內，請申請教師依合適且有利之指標進行填報。 

以上填具資料均屬實，如有不實，願負一切責任並取消申請資格，申請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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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 年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彈性薪資積點表(修正初版) 

【類別 C-學生輔導服務績效類】 

108 年 3 月 26 日修正版(未通過) 

申請人  
員工

編號 
 職級  單位 系所(中心) 

聯絡方式 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 

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電子信箱： 

基本資格：近三年曾協助學生輔導相關業務之專任教師即符合基本資格。 

指標項目 

(三年內績效 

105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) 

得點數 佐證資料/可對應系統 

承辦單位/業務

承辦人/連絡電

話 

C-1 擔任導師且導師工作檢核表中量化成

績必須達--分以上 (每學期 0.5 點，至多 3

點) 

 

聘書及導師工作檢核表 學輔中心/張瑟

芬/5153 

C-2 擔任教師邀請學輔、軍訓室等入班宣導

(每案 0.5 點，至多 3 點) 
 活動證明(照片)或簽到表影本 

學輔中心 /張瑟

芬/5153 

軍訓室/ 

C-3 舉辦或帶領學生參與服務學習、社會公

民教育活動(每案 1 點，至多 3 點)  
 活動證明(照片)或簽到表影本 

服學組 /王俊傑

/5178(只有課程

融入服務學習的

部分) 

C-4 擔任本校學生輔導講座或工作坊講者、

與談人(每案 0.5 點，至多 3 點) 
 活動證明(照片)含日期 教師自填 

C-5 進行學生輔導工作（輔導、處理學生特

殊及重大事件）並轉介學生至學生輔導諮商

中心。(每案 0.5 點，至多 3 點) 

 事件紀錄 

學輔中心 /蔡佩

珊/5156 

 

C-6 開設補救教學課業輔導(每門課 1 點，

至多 6 點) 
 

活動集錦或簽到表影本 教務處 /魏鈺錚
/5916 

C-7 擔任學生輔導諮商中心關懷教師 

(每學期 1 點，至多 6 點) 
 

證書影本 學輔中心 /楊堯

翔/3496 

C-8 校內社團/運動代表隊指導老師 

(每學期 1 點，至多 6 點) 
 每案為年度聘書 

社團： 

課指組 /唐智蘭
/5142 

運動代表隊： 

體育室 /黃麗香
/5284 

C-9 擔任職涯輔導教師，輔導學生就業進路

規劃並協助建置UCAN 課程地圖並完成系

所施測報告(每年 2 點，至多 6 點) 

 

活動資料、聘書或感謝狀 職涯發展中心 /

廖若殷/5902 

C-10 擔任導師協助學生完成 UCAN 平台施

測(大二完成共通職能診斷，大三完成共通

與專業職能診斷，大四完成專業職能診斷)，

 

系統填報率資料、聘書或感謝

狀 

職涯發展中心 /

陳柏言/5901 

本表請隨佐證資料裝訂，並置於書冊最前頁，謝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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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學年班級施測率超過 8 成者 (每年 2 點，

至多 6 點) 

C-11 擔任企業參訪之帶隊教師，學生人數

20 人以上(每案 0.5 點，至多 3 點) 
 活動資料及參訪公文 各系/職涯 

C-12 擔任產業學院計畫主持人 

(每案 2 點，至多 6 點) 

註：共同主持人或協助老師分數減半 

 核定計畫書 研發處 

C-13 協助/輔導外籍生解決學業、生活、感

情等問題(每案 0.5 點，至多 3 點) 
 有訪談紀錄並經外籍生簽名  

C-14 協助捐助本校弱勢學生助學專案募款 

(每 1 萬元 1 點，至多 10 點) 
 

捐款收據或感謝狀 學務處 /陳依佳
/5136 

學生輔導服務績效 

總    計 
  

*單一績效於該類別內不得填列於多項指標項目內，請申請教師依合適且有利之指標進行填報。 

以上填具資料均屬實，如有不實，願負一切責任並取消申請資格，申請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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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 年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彈性薪資積點表(修正初版) 

【類別 D-社會責任服務績效類】 

108 年 3 月 26 日修正版(未通過) 

申請人  
員工

編號 
 職級  單位 系所(中心) 

聯絡方式 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 

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電子信箱： 

基本資格：近三年曾於校外推動社會責任服務之專任教師即符合基本資格。 

指標項目 

(三年內績效 

105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) 

得點數 佐證資料/可對應系統 

承辦單位/業務

承辦人/連絡電

話 

D-1 教師擔任政府機關或公民營機構審查

社會責任相關計畫或活動審查委員(每案 1

點，至多 3 點)  

1. 教師學術歷程(技專院校資

料庫表 1-6)教師專業服務

資料表 

2. 職務聘任證明、假單或相

關證明文件 

教師自填 

D-2 教師擔任政府機關、公民營或社服相關

機構（協會、學會、基金會、社會企業、合

作社）之會長、副會長、董事、理事、監事、

秘書長、顧問、委員等重要職務(每案 2 點，

至多 6 點) 

 

註： 

1.需具與專業背景相關之單位 

2.起聘年度為 105 年起方能採計認列 

 

1. 教師學術歷程(技專院校資

料庫表 1-6) 教師專業服務

資料表 

2. 證書(職務聘任證明) 

教師自填 

D-3 教師擔任教育部或政府機關補助相關

社會責任服務計畫(含地方場域之經營與推

廣、文化再現、社區再造、產業扶助等)計畫

主持人(每案 4 點)、協/共同主持人(每案 2

點) 

 

1. 全校計畫管理系統 

2. 計畫核定證明、得標契約書

或相關證明文件 

研究發展處 /黃

雅鈴助理/5028 

D-4 教師擔任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

畫之計畫主持人(每案 6 點)、協/共同主持人

(每案 3 點) 

說明：推動大學社會責任為鼓勵大學透過主

動積極連結區域學校資源，應納入所有教師

不侷限為非主管教師。 

 

1. 全校計畫管理系統 

2. 計畫核定證明或相關證明

文件 

研究發展處 /黃

雅鈴助理/5028 

D-5 教師辦理社會服務及關懷行動經媒體

報導或相關單位感謝狀或發表聯展，有助於

提升本校社會影響力(每案 1 點，至多 6 點) 

 

1. 教師學術歷程(技專院校資

料庫表 1-6)教師專業服務

資料表 

2. 表揚證書、感謝狀、媒體

報導等 

*媒體報導之項目，未列於教師

學術歷程內 

教師自填 

本表請隨佐證資料裝訂，並置於書冊最前頁，謝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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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-6 教師獲得教育部或政府機關社會服務

類表揚榮譽(每案 2 點，至多 6 點) 
 

1. 教師學術歷程(技專院校資

料庫表 1-6)教師專業服務

資料表 

2. 表揚證書、感謝狀 

教師自填 

D-7 教師參與學校計畫中帶領學生參與校

外社會服務學習活動，如地方性服務活動

(社區服務、弱勢團體扶助、青銀共創、工業

區扶植等) (每案 1.5 點，至多 24 點) 

說明： 

由計畫補助之校級單位提供獲補助證明文

件 

 

活動證明文件及獲補助證明 承辦人參考：深

耕計畫目標四 /

廖冠惠/5979、社

會責任中心 /林

姿伶/3469、PBL/

黃資雅/5124 

D-8 教師參與校級計畫中於校內開設社會

責任實踐相關課程或指導學生完成社會責

任實踐相關專題製作有具體成果者(每案

1.5 點，至多 18 點) 

 

課程開設證明(需有獲補助證

明)、社會責任相關專題製作之

摘要及具體成果說明 

承辦人參考：深

耕計畫目標四 /

廖冠惠/5979、社

會責任中心 /林

姿伶/3469 

D-9 教師指導學生參與全國性社會責任相

關競賽活動，獲獎前三名：金牌(6 點)、銀

牌(4 點)、銅牌(2 點)及 4 至 8 名，含佳作等

(1 點)(合計至多 16 點) 

名

次 
一 二 三 

四至八名或佳作(含)以上等

級 獎

牌 

金

牌 

銀

牌 

銅

牌 

點

數 

6

點 

4

點 

2

點 
1 點 

以上以每項獲獎名次計 
 

  教師自填 

D-10 教師辦理縣市鄉鎮所地方單位之社會

責任相關活動(至少 60 人與賽)(每案 3 點，

至多 9 點) 

說明：如有數位教師，應由系院主管或計畫

主持人統整該活動統籌依貢獻度給予%數，

並依比例換算點數。 

 

1. 教師學術歷程(技專院校資

料庫表 1-6)教師專業服務

資料表 

2. 活動申請計畫書或相關證

明文件 

 

教師自填 

社會責任服務績效 

總    計 
  

*單一績效於該類別內不得填列於多項指標項目內，請申請教師依合適且有利之指標進行填報。 

以上填具資料均屬實，如有不實，願負一切責任並取消申請資格，申請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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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 年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彈性薪資積點表(修正初版) 

【類別 E-校內行政服務績效類】 

108 年 3 月 26 日修正版(未通過) 

申請人  
員工

編號 
 職級  單位 系所(中心) 

聯絡方式 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 

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電子信箱： 

基本資格：近三年曾協助校內行政相關業務之專任教師即符合基本資格。 

指標項目 

(三年內績效 

105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) 

得點數 佐證資料/可對應系統 

承辦單位/業務

承辦人/連絡電

話 

E-1 教師兼任本校一級行政單位主管、教學

單位主管(每案 8 點) 

註：以聘期依時間比例核算 

 

教師學術歷程系統－協助系/院

/校務工作資料表 

人事室 /莊捷涵

專員/5265 

E-2 教師兼任本校一級行政單位副主管(每

案 6 點) 

註：以聘期依時間比例核算 

 

教師學術歷程系統－協助系/院

/校務工作資料表 

人事室 /莊捷涵

專員/5265 

E-3教師兼任本校二級行政單位主管(每案4

點) 

註：以聘期依時間比例核算 

 

教師學術歷程系統－協助系/院

/校務工作資料表 

人事室 /莊捷涵

專員/5265 

E-4 教師兼任各學院特別助理(每案 2 點) 

註：以聘期依時間比例核算 
 

教師學術歷程系統－協助系/院

/校務工作資料表 

人事室 /莊捷涵

專員/5265  

E-5 教師推動校內行政相關業務，有核減授

課時數，但未支領主管加給。 

(每核減一小時，1 點) 

 

教師每週授課時數統計及超支

鐘點計算(紙本) 

教學業務組 /王

智美專員 5114 

E-6 教師奉獻授課鐘點(每一個鐘點，1 點)  
教師每週授課時數統計表 (紙

本) 

教學業務組 /王

智美專員 5114 

E-7 教師兼任校務相關委員或院務相關委

員(每案 1 點)、系務相關委員(每案 0.5 點) 

註：教師同時兼任一級行政單位主管或副主

管、教學單位主管者不得再合計校務/院務/

系務相關計點 

 

教師學術歷程系統－校內兼任

委員資料表 

教師自填 

E-8 教師擔任一、二級主管(並運用校級相關

資料)進行 IR(InstitutionalResearch)校務研

究或提出對校務改善有助益之 IR 報告，每

案 2 點，最高 6 點 

 

徵件核定相關佐證資料(紙本) 校務發展中心 /

蔡青姿研究工程

師 5799 

E-9 教師執行教育部大型計畫主持人(以下

點數乘 1 倍計點)、協/共同主持人(以下點數

乘 0.5 倍計點) 

計畫總金額 每案點數 

1000 萬以上未滿 2000 萬 4 

2000 萬以上未滿 4000 萬 6 

4000 萬以上未滿 6000 萬 9 

 

全校計畫管理系統 研發處-學服組/

黃 雅 鈴 助 理
5028 

許 美 瑤 助 理
5026 

本表請隨佐證資料裝訂，並置於書冊最前頁，謝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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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00 萬以上 13 
 

校內行政服務績效 

總    計 
  

*單一績效於該類別內不得填列於多項指標項目內，請申請教師依合適且有利之指標進行填報。 

以上填具資料均屬實，如有不實，願負一切責任並取消申請資格，申請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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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 年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彈性薪資積點表(修正初版) 

【類別 F-其他績效類】 

108 年 3 月 26 日修正版(未通過) 

申請人  
員工

編號 
 職級  單位 系所(中心) 

聯絡方式 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 

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電子信箱： 

指標項目 

(三年內績效 

104 年 1 月 1 日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) 

得點數 
績效說明 

(請列舉說明並提供相關佐證資料) 
備註 

F-1其他上述未列之指標項目且有助於校務

發展或高教深耕計畫發展之項目(自評 1～

12 點) 

註：由彈性薪資審查委員會決議點數 

  
相關證明

文件 

 

以上填具資料均屬實，如有不實，願負一切責任並取消申請資格，申請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 

 

本表請隨佐證資料裝訂，並置於書冊最前頁，謝謝。 


